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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．訂頒時間：民國八十七年七月。

２．實施範圍：辦理工商登記、農林業、巡山業務人員。九職等（不含主

管）以下聘雇人

　　員、技工、工友。

３．實施內容：

　　（１）職務輪調應顧及輪調人員工作性質、能力、專長等情形。

　　（２）商業登記人員輪調任期及方式：

　　　　　１股長：以任現職三年以上者優先輪調。

　　　　　２承辦員：以各股間之職位為輪調範圍，每二年輪調一次，

每次以

　　　　　　輪調三分之一為原則，每年檢討一次。

　　　　　３文書及支援人員：以個別職位為輪調範圍，每二年輪調一

次，每

　　　　　　次以輪調三分之一為原則，每年檢討一次。

　　　　　４檔案管理人員：以個別職位為輪調範圍，每二年輪調一次，

每次

　　　　　　以輪調三分之一為原則，每年檢討一次。

　　（３）工廠登記人員輪調任期及方法：

　　　　　１股長：以任現職三年以上者優先輪調。

　　　　　２承辦人員：採各職位或各股輪調方式，每二年輪調一次，

每次以

　　　　　　輪調四分之一為原則，每年檢討一次。

　　　　　３查處違章工廠人員：採責任區之間輪調，每二年輪調一次，

每次

　　　　　　以輪調四分之一為原則。

４．不列入調任職務：科室主管以上人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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